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维护国家安全 这些“小事”不能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国家的兴盛或者衰亡，每个普通人都有一份责任。同样，国家安全与我们

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只有国家繁荣昌盛，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才能更好的实

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2015 年 7月 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每年 4月 15日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

日。今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主题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

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营造庆祝建党 100 周年良好氛围。 

 
 

   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很多人可能认为维

护国家安全是军队的事情、是国家的事情，与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我们普通

人既然不掌握国家机密，就涉及不维护国家安全责任的义务。 

其实，这是对国家安全十分狭义的理解，在新的形式下，国家安全的范围

正在不断扩大，目前重点涵盖以下 16个主题内容。 



 

   那么有哪些平常看似正常的“小事”，有可能会损害国家的安全呢？ 

   第一，泄露国家军事、地貌信息。作为摄影爱好者，出售国家军事、地质

等相关图片给境外。可能你觉得自己作为普通人能够获得军舰的图片，军事基

地的大致轮廓和位置，甚至某一地区的地貌特征，都不算是国家机密，出售来

赚些外快不算泄露国家机密。但是，如果将这些提供给境外间谍人员，你可能

正在泄露国家机密。 

第二，内网专用电脑使用不明设备。作为机关单位的一员，机关单位的电

脑内外网不可混用。同时，作为机关人员，不能在内网专用电脑使用无线网

卡、无线鼠标、无线键盘以及外单位的存储介质。因为，任意使用外面的传输

介质连接电脑的时候，很可能让的电脑中毒，泄露机密信息。 

第三，看到外网“震撼”信息，发朋友圈。在当前的网络时代，很多人几

乎每天都在上网，尤其是部分资深网民还会翻墙观看国外非法网站。有些网民

当看到一些外媒的造谣信息，不仅轻易相信还主动转发朋友圈。这看似是一件

“小事”，但你可能已经危害国家安全，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第四，帮助“朋友”收集市场、企业信息。有朋友以“市场调研”的名

义，拜托你提供企业以及你合作企业的内部信息，希望通过你们内网了解更多

企业资料，并提供报酬。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企业信息不会涉及国家安全，但

实际上这些信息有可能被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危害国家安全。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全，作一名合格守法的好公民。首先，

你要明确什么是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



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作为普通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根据《国家安全法》第七

十七条规定：公民和组织应当履行下列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所以，当我们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或其他破坏活动时，请拔打举报电

话 12339，进行举报。 

 

    2021 年 4月 15 日是国家第六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维护国家安全方

面，我们每个公民都应该做到一年 356 日不放松，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共同守

护祖国的和平稳定发展。 


